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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2

月

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轮动添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A

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5 370026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元

）

1.083 1.072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元

）

1,697,919.45 1,769,806.01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848,959.73 884,903.01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 330 0.270

注：

（1）按照《上投摩根轮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 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超过0.01元

（含）时，该类基金份额必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

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

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

基金主代码

37301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4

月

2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

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0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230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179,398,748.7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43,518,998.9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0.46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5

次分红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每年分红次数最多不

超过6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8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80%计算而得， 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

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

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1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7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

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截止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24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99,276,012.7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49,638,006.39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62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

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上投摩根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15年分红规则设定的公告》中设定的

分红规则以及《上投摩根天颐年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计算而得。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

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37002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6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分红添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A

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370021 37002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元

）

1.144 1.141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元

）

10,503,745.51 1,125,743.82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5,251,872.76 562,871.91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28 0.27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分红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时，至少分配1次。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至多12次，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50%， 基金的收益分配比例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基准计算，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的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

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2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

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1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321,091,330.8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60,545,665.43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0.58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

（1）按照《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

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

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按照基准日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总额不低于50%计算而得，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

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12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上投摩根双债增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A

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77 000378

截止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元

）

1.152 1.150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元

）

765,805.09 1,029,690.09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382,902.55 514,845.0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

金份额

）

0.47 0.46

注：

（1）按照《上投摩根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同一类别份额内每季

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超过0.01元（含）时，至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

最多为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50%，上表中“截止基准日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按照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50%计算而得，

实际分配金额不低于该数额。

（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

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1)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2)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

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2015年4月13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3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网点或通过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网站及客服热线查询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分红方

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4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21-38794888、400� 889� 4888。

(3)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cifm.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风

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关于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

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9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汇添

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恢 复 相 关 业 务

的 日 期 及 原 因

说明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含定投及转换转入

）

的

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注：上述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业务具体指取消本基金对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投及转换入）金额高于5万元（不含5万元）的限制。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

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

盾安环境、招商地产股票估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关于发布

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

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4月7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基金所持盾

安环境（证券代码：002011）、招商地产（证券代码：000024）进行估值。 盾安环境股票估

值调整对信达澳银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

的0.26%；招商地产股票估值调整对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

银红利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分别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的0.22%、

0.25%。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自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

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我公司对停牌股票的

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4月8日起对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招商银行（股票代码:600036）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

整。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的规定，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2008年9月16日起，对本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

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确定公允价值。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8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招商银行”

（股票代码：600036）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

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有股票“海虹控股”

因长期停牌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8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海虹控股（代

码：000503）”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华光股份”估值方法的公告

鉴于“华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475)发布的《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的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有关规定，为合理确定“华光股份”

股票的公允价值，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4月8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华光股份” 股票不再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现按

18.73元的价格进行估值。

“华光股份”后续期间若发生重大事项，本公司将进行合理评估，进一步确定其估值

价格。 待“华光股份”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关于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平安银行为场外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5年4月13日起，本公司新增平安银行

为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添富恒生，基金代码：164705）的场外

销售机构。

一、定投业务提示

1、投资者在平安银行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定

投申购费）。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平安银行办理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

则及程序请遵循平安银行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银行

客户热线：95511

公司网站：http://bank.pingan.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热线：400-888-9918

公司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

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

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关于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

(QDII)

基金主代码

4708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和

《

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的规定

。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 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证基金平稳运作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定投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 本

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

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LOF

）暂停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

QDII-LOF-FOF

）

（

场内简称

：

添富贵金

）

基金主代码

1647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

和

《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招募

说明书

》

的规定

。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4

月

9

日

暂停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证基金平稳运作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定投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 本

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99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

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